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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优化法官责任制度是有关司法改革的重要一环，公正的法官责任制度有助于司法实践。清代在前朝基础

上建立了完善的司法官责任制度，从案件审理程序开始到审判工作结尾，规定了刑事、民事、行政的追

责方式，具有责任制度类型丰富、追责方式多样、附带措施齐全的特点。清代司法官责任制度的系统性

与可操作性可为当下法官责任制的革新提供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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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ptimizing the system of judges’ responsibili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judicial reform, and a fair 
system of judges’ responsibility is conducive to judicial practice. On the basis of the previous dyn-
asty, the Qing Dynasty established a perfect system of judicial officer responsibility system,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trial procedure to the end of the trial work, stipulating criminal, civil and ad-
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 methods, 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ich types of responsibility 
system, diverse methods of accountability, and complete incidental measures. The systematiza-
tion and operability of the judicial responsibility system in the Qing Dynasty can provide inspira-
tion for the innovation of the current judicial responsibilit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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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法官指依照法律规定产生，在司法机关中按照法律规定行使审判权的国家工作人员。而“司法官”

一职便相当于今世的法官。“司法官责任”则是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司法官因没有遵守相关法律规定而

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司法官责任制度起源于夏代，到秦代成为正式司法制度。在继承前朝精髓的前提

下，清代将其进一步发展，虽然清代司法官责任制度受制于当时的封建时代背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

在确保司法过程的公正与维持社会秩序等方面起到不容小觑的作用。 

2. 清代司法官责任制度的发展概述 

(一) 清代前期司法官责任制度的发展历程 
中国古代司法官责任制度最早可追溯到夏代，夏《政典》中规定：“先时者杀无赦，不逮时者杀无

赦。”([1], p. 102)这两条规定说明了违法办案应当受到追责，即使不按规章制度处理案件也不可能错杀

无辜之人，此类规定为司法官责任制度之后的发展埋下了伏笔。西周时期该制度的最大发展当属“五过

之疵”，“五过之疵”指司法官违反法律规定的五种行为。“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

来，其罪惟均，其审克之。”([1], p. 441)“惟官”指办案的司法官与犯罪嫌疑人曾是同事。“惟反”指

司法官促使嫌犯翻供和遮掩案情。“惟内”指案犯是司法官的亲属。“惟货”指司法官在办案时收受钱

财等贿赂不公正办案。“惟来”是指司法官与案犯之间暗地有不正当来往。司法官办案时有如上五种情

形发生则要和案犯等罚。此种连坐式的惩处方式不仅对处在案件审理过程司法官们在时刻敲响警钟，同

时也巩固了司法制度在民众心中的威严地位。 
秦代时初次将该制度作为正式立法。从相关史料记载来看，秦代司法官责任制度的特点首要表现在

该制度规模扩展，一方面增加了见之不举之责，作为司法官如若未及时察觉违法情况的发生则不配从事

相应职位，明明发现违法情况却不举报则代表不正直。另一方面规定了司法官司法实践过程中的故意行

为与过失行为，即“阿法”，包括“不直”与“纵囚”。“不直”代表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司法官故意

将案犯应当被判处的罪行轻重程度歪曲，比如本该被处轻罪的案犯却被判处了重罪，相关官员通常会被

流放。 
至隋唐，该项制度的发展可称完备。《唐律疏议》作为我国古代法制史上的里程碑，在唐以后经久

不衰。关于司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出现过错是故意还是过失行为作出了规定，故意行为错误判处案犯有罪

则采用反坐的规定；过失出入人罪的处罚则在故意的基础上降低三至五等。《唐律》曰：“诸鞫狱者，

皆须依所告状鞫之。若于本状之外，别求他罪者，若入全罪，以全罪论；从轻入重，以所剩论；刑名易

者，从笞入杖，从徒入流亦以所剩论；从笞杖入徒流，从徒流入死罪，亦以全罪论。其出罪者各如之。”

([2], p. 517)“即断狱失于入者，各减三等；失于出者，各减五等。若未决放，及放而还获，若囚自死，

各听减一等。”([2], p. 518)，因而可知，司法官出入人罪，居心叵测故意的惩罚较过失更重一等。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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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官违法管辖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唐律》规定各级官吏不得越级管辖，实行基层初审，逐级判决的

制度。关于同职联署责任，该责任制度在唐代首次成立，所谓“同职联署”即要求共同审理案件的司法

官吏共同承担责任。《唐律疏议》规定：“诸同职犯公坐者，长官为一等，通判官为一等，判官为一等，

主典为一等，各以所由为首。”([2], p. 469)同职联署制度的确立起到确保审判过程中司法监督的作用，

有利于司法程序的公正。 
(二) 清代完善司法官责任制度的原因 
司法官责任制度发展到清代，其涵盖的内容、范围广泛，从对中央刑部的主管官员，到督察院，到

大理寺等机构，再到省、道、府和各县司法官员的权力都加以了严格规定。此外，其内容更为详细，从

案件受理、羁押、起诉、取证、判决到最终执行，每一个环节都确立了司法官违法时应承担的责任，与

历代相比，问责的路径更加宽广，几乎囊括了各类责任。而清代完善司法官责任制度的原因大致分为以

下两个方面： 
第一，司法成熟化的要求。清代司法官责任制度的法定化、成文化，是清代司法管理走向成熟的标

志。清代对司法官责任制度建设的高度重视，有助于依法审判的实施，也有助于对违法审判的监督，更

有助于对冤假错案的追究，为司法体制的运行稳定创造了不可或缺的环境，同时为司法官责任制度的进

一步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该项制度进入了高度的成熟化阶段后，它所蕴含的责任追究方式为现

代完善法官责任制度提供了重要经验。 
第二，司法公正化的要求。为提高清代案件审理的质量，以防冤假错案的发生，保证司法的公平正

义。在案件审判过程中，由于刑讯逼供、贪赃枉法的现象时常出现，而清代司法官的权力来自于统治阶

级，倘若不对官员所拥有的权力进行制约，一旦其滥用权力，百姓必然惶恐激愤，届时将导致社会动乱，

不利于国家安定。所以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实施司法官责任制度对权力进行规制，将司法官的权力关

进制度的“笼子”，使得司法过程走上“公正之路”，对维护社会和谐，防范阶级矛盾，提高司法的威

严性和公正性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3. 清代司法官责任制度的内容 

(一) 清代司法官责任制度的主要类型 
清代司法官责任制历经前朝数代，已经有了十分全面的格局。按照案件审理过程来总结其责任类型，

主要可以分为案件受理、审理、判决三个阶段的司法官责任。 
案件受理是司法程序的第一步。对案件可否受理，或者能不能实时受理以及违反相关规定会受到的

责罚，清代立法者都作出了细致的规定。案件受理阶段司法官责任主要包括：案件受理时间的限定；老

人、儿童、残疾人与妇女的诉讼权利限制；不允许采用匿名信控诉他人等。关于案件受理时间的限定，

《大清律例·刑律·诉讼·告状不受理》条例规定：“每年自四月初一至七月三十日时正农忙……其一

应户婚、田土等细事一概不准受理；自八月初一以后方许听断。”[3]该规定对案件受理时间加以限制，

即只可在规定时间内受理诉讼，就当时的农业自给自足的经济背景而言，给司法官从事司法工作带来了

比较大的便利。老人、儿童、残疾人与妇女的诉讼权利限制，对此四类人的诉讼权利之所以限制，是由

于此四类人在一般犯罪时由于身体方面的原因不会被处罚，只有在谋反、杀人、伤害他人身体、同居者

盗窃、子孙不孝时才可被提起诉讼。倘若允许此四类人对犯一般之罪的其他之人提起诉讼，会致使司法

程序有失公平。关于不允许采用匿名信控诉他人，清代规定对发送匿名信的人通常处以绞刑，如果看到

有人写匿名信，应该将信收缴并且焚烧，同时要把写信的人送到官府，通常此种情形会判处八十杖；司

法官如果受理匿名信将受到一百杖的处罚，而对于举报者给予十两白银奖励。清代在这个方面相比唐朝

而言，把对写匿名信的人的惩罚提高了，但把对送匿名信的人和受理匿名信的司法官的惩罚降低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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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信控告予以禁止有效防止了错案与空穴来风之案，方便了司法审判程序过程，保障了司法审判制度

的公正。 
案件审理阶段是司法审判程序的重中之重。清代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采证制度、“躬亲鞠狱”原则、

“状内审理”原则、回避制度中的司法官责任作出了规定。清代的司法官采证对据众证定罪、取供加以

了规定。到清代虽然证据制度得到了发展，但是仍然以口供为主要证据[4]。据众证定罪指案件审理过程

中只有口供而没有其他证据时，就必须要三个或者多于三个的证人供述证词并且要真实一致时才可以定

罪。假设一个案件中有五个证人，有三个人作相同陈述，但是另外有两个人作与前三人不同的陈述，则

也不可以定案犯的罪。在取证方面，一般的定罪证据大多来自于证言，故清代允许刑讯逼供，但为防止

刑讯过度，还是对行刑的工具、程度以及不适用的人员进行了一些制约。比如夹棍仅允许被用来处罚犯

了杀人罪的凶徒。同时清代法令也限定了刑讯限度，如：用杖刑每次不可以多于三十杖，每日不可以多

于两次，否则相关官吏将承担失察之责。在受刑人员方面清代也作出了严格规定，如：清代法律法规中

关于“据众证定罪”的条文规定，孕妇不得作为接受刑讯的人，违反规定的司法人员将以过失入人罪进

行处罚，如果孕妇必须受到处罚，胎儿因孕妇受罚而胎死腹中的，经手该案件的官员应当被处以斗伤罪，

但可以在此基础上减三级，如果因为对孕妇使用刑罚而导致孕妇死亡，司法官将被判处一百的杖刑同时

需要流放三年。“躬亲鞠狱”原则要求司法官必须亲自参与到案件审理活动中去，清律载有关于这一问

题的特别规定，而且还十分重视这一要求。如非掌印官不得接受诉讼，即使被告的证词是由其他官员写

也必须由掌印官认真审查才可以确定证词。如果掌印官未正确履行核实义务，被监察的官员查实后，将

被定失入律之罪。这项规定在实践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可以确保司法官亲自审判，官员互相监督，并确

保司法官职责的独立性，此外，在减少案件徇私舞弊方面也取得了进展。“状内审理”指只可以在告状

之人的诉状范围内审理案件。清代在唐代规定司法官审理状外内容按“故意入人罪”论处的基础上改动，

扩展其适用范围。一般来说，司法官审理一个案件需要在判决书最后签字，如果有的司法官参加了一项

案件的审理，但是没有在判决书上面签字，只要案件判决没有问题和事故，这个行为是不会违反司法官

责任制度的。再者如果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漏罪允许司法官再行追究。关于回避制度，是指正在审判的司

法官和涉案人员有特殊关系时，不参加该案件审理的制度。清代规定了与被告或者原告有亲戚朋友关系、

或者仇人关系以及上下级等关系时，需要回避，倘若没有遵循回避制度，就会被处罚，通常是笞刑[5]。
如果因此导致案件的罪行发生减轻或增加，司法官将被按照故意出入人罪处罚。这一规定确保了在审判

案件时的公正性，对于案件判决的客观性具有正面意义。 
案件判决阶段是司法诉讼程序接近尾声的阶段，为确保司法诉讼程序公正性的完整，清代对此也作

出了详细的规定。主要有违反援法定罪制度、违反同职连坐制度以及违反宣判制度的司法官责任。援法

定罪制度在秦汉时期相关文献中有所记载，在清代的进一步完善上，对违反该规定的司法官将处以较为

严重的刑罚[6]。主要情形有不按规定引用的责任和无法引用时不待批复的责任。在判决时，官员如果不

按照相关法律制度宣判，将被处笞三十的处罚。此外清代在司法过程中可以引用判例，但如果引用没有

形成判决的案例，将按照故意出入人罪论处。在无清律和判例可以参考时，清代规定办案人员照法律按

程序请示上级领导，然后等上级回复才可以定案，如果还没等到回复就定案，一旦案件判决出错的，就

会被以故意出入人罪定罪。同职连坐是指介入案件的全部司法官必须在案件判决书上签名字标注自己经

手的部分，当审判有误，签过字的全部人都要对这个案件承担相应责任。该制度设立的目的在于使司法

官员形成一个联系紧密的监督体系，避免徇私枉法和案件出现纰漏。宣判制度是指在审理案件完毕后，

按照有关清律，审判官员向案犯及案犯的家人宣布有关该案件的判决结果，并允许其对有疑问之处和不

服之处提出疑问和申诉的过程。一般情况下，清代司法官需要向案犯及其家属亲自当面公开宣读有关案

件的裁决。这一规定主要是考虑到想要案犯及其家属了解到判决的实情，并给案犯及其家属辩解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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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清代司法官责任制度的责任追究形式 
清代在该制度方面分别从刑事、民事、行政三个层面规定处罚形式，从而司法官的责任范围进一步

扩大，确保了司法过程的全面性和严谨性。 
在刑事责任形式的处罚方面，受到封建皇权思想的影响。司法官在职务上对皇权不忠即是违法，如

果司法官做出了忤逆皇权之事，统治阶级必将对其进行严厉的处罚。司法官在需要负刑事责任时，主要

按照是否为过错和造成的后果论惩罚或轻或重。在区分过失和故意方面，若为故意行为犯错，一般而言

会受到重的惩处，如是过失行为则反之。比如司法官如果与案犯有个人私情而故意放过，一经查出案犯

所犯之罪，案犯以何罪论处司法官就以何罪论处。若是过失行为犯错，则按减案犯科罚的三等进行处罚。

在造成的后果方面，司法官倘若和案犯有私仇故意泄愤，不按照法律规定执行刑罚，导致案犯受伤的，

司法官将受到笞四十的惩处；导致案犯死亡的，将受到笞一百的惩处。由于皇权至上的原则，在刑事责

任方面，司法官承担责任受罚方式的内容十分细致，此类的规定可以促使司法官更加谨慎公正的办案。 
在行政责任形式的处罚方面，有警告、记过、罚俸、降职、革职几种处罚。在司法官犯“无伤大雅”

之错时，一般只会警告与记过。罚俸的程度较前两者严苛，根据案件的轻重来决定罚俸的多少。比罚俸

更进一级为降级，降级分为留任和调用，由于清代司法官在受到降级处罚时必然受到杖刑，所以依据杖

刑的数量来确定降级的等级。最后也是最为严重的是革职，当革职仍然不足以与司法官所犯过错相当之

时则会追究刑事责任。 
最后是民事责任形式的处罚方面，清代在有关该方面规定较少。比如在一定情况下司法官需要向案

犯家属支付赔偿，假如是刑讯逼供导致案犯死亡，就需要赔偿白银十一两作为丧葬费。假如是没有依法

判决让案犯蒙冤，同样是赔偿白银十一两作为补偿。假如是过失导致案犯死亡，则需要赔付十二两白银

作为丧葬费。 

4. 清代司法官责任制度的特征 

司法官责任制在数千年来的演变和完善，直到清律中，其体制内容颇为可观。这些规定比其他朝代

的规定更为详细，包括案件审理过程的各个方面。在追究司法人员责任的形式上，其责任制度类型丰富、

责任追究方式多样、司法官责任制度的附带措施也相对完善。 
(一) 责任制度类型丰富 
在古代，有关司法官责任制度的规定一开始只散见于各种法律规范中，魏晋时期出现了有关方面具

体立法，清律在该责任制度类型方面规定了责任的种类和情形，认定的机构和程序等。在中国古代立法

之典范《唐律疏议》中，与该责任制度有关的法律规定一共有三十四条。而在《大清律例》和该责任制

度相关的律例多达五十六条。其内容包括了司法审判程序中的所有方面，从案件受理，到案件审判，再

到案件判决，最后到案件执行几乎全部囊括。 
(二) 责任追究方式多样 
在司法官责任制度的追究方式上清代所涉及的处罚种类涵括甚广。司法官在办理案件出现过错时，

需要注意实体和程序两方面的责任。不仅可能需要承担民事、行政责任，严重者更有可能需要承担刑事

责任。而刑事责任包括笞、杖、徒等所有刑事处罚，行政责任包括记过，罚俸，降级，革职等，民事责

任还需要承担相应的罚款。 
(三) 追责附带措施齐全 
在该制度的附带措施方面，从最初的参加考试到就职后的监督都进行了详细规定。除了以考试为主

的科举制度，清代还设立了国子监为政府培养官吏的最高学府，同时会定期举行考核测试学员们的能力。

符合条件的学子才能够担任相应的官职。除了对考核有着详细的规定外，在司法官上任到退休的所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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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都有相应的手续和规定。即使成功就任之后，也不能懈怠，每隔一段时间还必须接受考核。除需要考

试之外，清代还设立了都察院来负责监视各级官员的行事举动、工作情况以及生活作风。 

5. 清代司法官责任制度对完善当代法官责任制的借鉴意义 

(一) 清代司法官责任制度的系统性成文对当代法官责任制度的启示 
清代司法官责任制度成文系统具体，每一个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从开始审理起到最后作出裁定都

有法可依。其内容囊括了司法审判程序中的所有方面，从案件受理，到案件审判，再到案件判决。而我

国法官责任制度主要落实难的原因在于关于法官责任制的详细条文并未单独成册，而是散见于《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等一系列法律规定中，规定多且散乱，使若干规定

难免在司法应用中产生冲突，使法官其在司法实践中较难操作与运用。因此，借鉴清代司法官责任制度

的立法模式，可以为我国目前法官责任制改善落实难的情况改善提供启示。 
(二) 清代司法官责任制度的可操作性程序对当代法官责任制度的启示 
清代司法官责任制度程序可操作性较强，从案件受理、审理、判决和执行四个阶段进行了全面规定，

做到每一步都有法可依，每一个环节对司法官的权力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同时责任方面规定了刑事、

民事、行政三大责任形式。在案件受理阶段，如在案件受理阶段规定重大案件司法官如若不受理将受到

责罚，该类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司法官不作为的情况发生。在案件受理阶段进行详细规定，可为当

代法官审理案件“不告不理”原则的补充完善提供借鉴。在案件审理阶段，清代对违反采证、“躬亲鞠

狱”、“状内审理”、回避等一系列制度司法官应承担的责任作出了规定。回避制度规定了原告或者被

告有特殊关系时需要回避，违反该原则官员将受责罚。该制度可为当代法官员额制的改革提供借鉴，执

行严格的回避制度，可有效避免法官与亲属、上下级之间进行法律“勾兑”。 

(三) 清代司法官责任制度有利于维护司法秩序稳定，进而促进社会稳定 
在维护司法秩序稳定方面，司法官手中掌握的是凌驾于普通百姓之上的权力，而该项制度则很好地

对这些权力进行了制约，制止了权力的膨胀以及滥用。同时，在总结前朝的基础上，完善了刑事责任追

究形式，同时还增加了行政、民事责任追究形式，从而确保了司法过程的全面性和严谨性。通过严重的

责罚，进一步向司法官们强调了合理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权力的义务性。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司法

官如果不合理使用手中的权力，会加深百姓的不满，不利于社会安宁。司法制度的公正直接关系社会和

谐与否，让案件审理的每一个步骤都有法可依，减少了权力滥用的行径，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百姓的信

任，进而才能维护社会的秩序。 

6.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司法官责任制度源远流长，司法官在被赋予权力的同时，也需要为其行为负起

责任，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使用得当可以使社会安定、国家太平、百姓安居；使用不当会引起阶级矛盾、

社会矛盾。该制度的意义不止在于制约官员手中的权力，也在于维护社会和谐。清代总结和发展前朝司

法官责任制度，将该项制度发展到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个完整成熟时期。其内容明确具体，在案件受理、

审理、宣判、执行过程中司法官的责任以及在司法过程中违反法律规定所应当受到的处罚都作了详细的

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司法办案过程时的公正，规范了司法官员的行为，而公平的司法才是民心所

向，从而维护了国家社会秩序。研究清代司法官责任制度，一方面可以使我国古代司法官责任制度研究

历程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可以为我国法官责任制的改革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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